附件：

实行政府指导价停车设施收费标准

（一）道路停车泊位

	车型
	收费标准
	备注

	小型车
	2元/小时
	以1小时作为计费单位，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费；夜间不收费。

	中型车
	3元/小时
	

	大型车
	4元/小时
	


（二）高铁站停车场

	车型
	收费标准
	备注

	小型车、中型车、大型车
	2元/小时，每24小时最高不超过20元
	以1小时作为计费单位，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费。


（三）用于停放行政机关查封、扣押车辆的停车场

	车型
	计费单位
	停车时间
	空车收费标准
	载有货物车辆收费标准
	备注

	小型车
	天
	15天以内(含15天）的部分
	10元
	15元
	不足1天按1天计费；停车费按表列阶梯收费标准分段累计计费，以小型空车停车65天为例，停车费=10元×15天+8元×45天+4元×5天=530元；因查封、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政府购买服务的，按合同约定执行。

	
	
	16-60天之间（含60天）的部分
	8元
	12元
	

	
	
	60天以上的部分
	4元
	6元
	

	中型车、大型车
	车长12米以下
	天
	15天以内(含15天）的部分
	15元
	20元
	

	
	
	
	16-60天之间（含60天）的部分
	12元
	16元
	

	
	
	
	60天以上的部分
	6元
	8元
	

	中型车、大型车
	车长12米（含12米）以上
	天
	15天以内(含15天）的部分
	20元
	25元
	

	
	
	
	16-60天之间（含60天）的部分
	15元
	18元
	

	
	
	
	60天以上的部分
	8元
	10元
	

	摩托车
	天
	15天内
	4元
	
	

	
	
	16-60天
	2元
	
	

	
	
	60天以上
	1元
	
	

	自行车
	天
	15天内
	1元
	
	

	
	
	16天以上
	0.5元
	
	


（四）景区配套停车场

	车型
	收费标准
	备注

	
	配备计时设施的
	未配备计时设施的
	

	小型车
	每小时2元，每24小时最高不超过25元
	5元/次
	以1小时作为计费单位，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费。

	中型车
	每小时3元，每24小时最高不超过30元
	10元/次
	

	大型车
	每小时4元，每24小时最高不超过35元
	15元/次
	


（五）医院停车场

	车型
	时段
	收费标准

	小型车
	白天
	2元/次

	
	夜间
	3元/次

	中型车
	白天
	3元/次

	
	夜间
	4元/次

	大型车
	白天
	4元/次

	
	夜间
	5元/次


（六）公共停车场

	类型
	车型
	收费时段
	收费标准
	备注

	地上（露天）
	小型车
	白天
	首2小时及以内2元，超过2小时后2元/小时
	不足一个计费时段按一个计费时段计费。

	
	
	夜间
	2元/次
	

	
	中型车
	白天
	首2小时及以内3元，超过2小时后3元/小时
	

	
	
	夜间
	3元/次
	

	
	大型车
	白天
	首2小时及以内4元，超过2小时后4元/小时
	

	
	
	夜间
	4元/次
	

	地下（室内）
	小型车
	白天
	首2小时及以内2元，超过2小时后2元/1.5小时
	

	
	
	夜间
	2元/次
	

	
	中型车
	白天
	首2小时及以内3元，超过2小时后3元/1.5小时
	

	
	
	夜间
	3元/次
	

	
	大型车
	白天
	首2小时及以内4元，超过2小时后4元/1.5小时
	

	
	
	夜间
	4元/次
	


备注：同一停车场，同时建有地上、地下停车设施且未分别计费的，停车费从低收取。
